
济南市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查处工作流程-支队

1、违法线索发现阶段
（经核查，1日内违法
线索登记）

2、立案呈批阶段
（核查后，10个工作日内
立案，立案后5日内调查）

综合处

上级交办 部门移送、转办 信访反映 卫星监测 其他渠道发现举报发现 媒体反映 巡查发现

支队领导签批

大队调查取证

大队提出处罚和对违法责任

人的处理意见

不符合立案条件的填写《撤销立案决

定书》

案件审查执行室对处理意见进行审理

3、调查取证阶段
（30日内）

支队领导审批

局分管局长审批

一般案件大队审理讨论，重点疑难案件支
队召开案件讨论会，支队领导及大队长集

体会签案件处理意见

需更改处罚意见的

4、案件审理审批阶段
（5日内）

大队下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或《行

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

需听证的，局法规处组织听证会
大队对违法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进行答复

大队下达《行政处罚决定

书》并送达

5、处罚（听证）告知
和申辩（听证）阶段
（5日内，不含听证时间）

大队填写《涉嫌犯

罪案件移送书》

大队填写《党纪、

行政处分建议书》

6、下达处罚阶段
（5日内）

大队填写《强制执

行申请书》

案件审查执行室登记并移送

7、执行、结案阶段

移送公安建议追究违

法当事人刑事责任

移交市纪检监察部
门建议给予违法当
事人党纪或行政处

分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因各种原因导致对人责任
追究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不能移送到位，纪检、公

安、法院返回支队 

违法当事人自行履行处罚决定

支队写出拒收理由

分管领导签字

案件审查执行室登记并移送

案件审查执行室登记

大队提交结案报告

支队领导审批

结案

综合处归档

下达处罚决定前，违法责任人自行纠正
违法行为

大队填写《违法线索登记表》、下达《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填写《立案呈
批表》

调查中止、
调查终止

恢复调查

 


